
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結論 

    保險經營分為業務經營與財務經營兩大部分，業務經營可以為保險公司帶來

核保利潤，但是保險業近年來核保利潤逐漸下滑甚至出現核保損失之情況，有賴

投資收益加以挹注。保險公司承擔危險，收取保費作為對價，由於收取保費與履

行保險給付尚有一段時間上之差距，因此保險公司可以妥善運用由保費所提列之

準備金，以增加收益；另一方面，資金運用妥當與否關係著保險人未來之清償能

力，影響被保險人權益至鉅，因此各國無不對於保險業資金運用加以限制。綜合

言之，資金運用攸關保險業之經營利潤，以及保險業未來之償付能力，監理機關

如何在收益性與安全性之間取得平衡點，同時兼顧「保險公司之營運收益」以及

「投保大眾之權益」，遂成為監理機關訂定投資限制時必須思考之問題。惟過去

以來，不論是監理機關或學者專家，似乎側重於保險業資金運用不當所帶來之負

面影響，而忽略保險業資金之正面價值，本文嘗試從下列三點來扭轉過去之成

見，說明保險業資金之重要性。 

一、對保險公司而言 

    如上所述，透過累積資金之運用所產生之投資收益，一直是保險業營業利益

之主要來源，保險公司獲利良好始能永續經營，繼續提供保障之功能。 

二、對投保大眾而言 

    資金運用所產生之收益，不但是保險公司經營利潤之重要來源，可以增加保

險業者之收益，透過降低保險費率也可以使投保大眾受惠。 

三、對國家經濟發展而言 

    保險業累積龐大之資金，占金融機構資產相當大之比例，若能將其資金導入

公共建設或配合國家政策，必能發揮促進經濟發展之效用。 



如上所述，保險業資金具有正面積極之功能，因此投資限制訂定得太過嚴

苛，對於保險公司、投保大眾而言未必有益而無害，監理機關應該調整心態，以

疏導代替防堵，由防弊走向興利，不要把保險資金當成金融大怪獸，保險業資金

運用固然應以安全性為前提，但是完全從負面影響去思考，而忽略它所能發揮之

正面效益，亦屬過於狹隘。尤其是在投資工具日新月異、金融商品不斷推陳出新

之時代，適度放寬保險業資金運用之限制，有助於提升我國保險業之競爭力，因

應日趨國際化及自由化。 

 

    未來監理機關應秉持自由化及國際化之監理原則，調整不合時宜之法規，並

且讓我國之金融制度與產業之經營能與國際接軌；此外，在「自律精神」、「負面

表列之開放式管理」、「差異化管理」三方之配合下，提供一個比較自由、彈性的

環境，留給保險公司更多的揮灑空間，將使保險公司更具有活力與創新力。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後段對於個別投資對象之限制，其

立法意旨在於，避免保險業挾其雄厚之經濟力量介入被投資公司之經營，喧騰一

時之中壽案除突顯出該規定無法達成原先之立法目的外，專家學者亦因此展開了

「應否限制保險公司介入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辯論，本文認為應允許保險公司

參與被投資公司之經營，蓋保險公司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可以了解被投資公

司之營運情況，保障其投資安全；另一方面，既然保險公司係站在維護保戶權益

之立場，看守投資情況，確保投資利益，保險公司擔任董事之席次應有所限制，

不得主導被投資公司之經營決策。由於現行法並無適當之法律依據，未來修法時

必須另以法令加以規範，基此，不僅可兼顧保險公司資金運用之安全性，亦可免

除保險公司濫用保戶的錢取得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疑慮。尚須注意的是，本文認

為於認定保險公司對於被投資公司之控制能力時，不得僅從形式上計算保險公司

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之席次，保險公司縱使本身未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亦未

指派自然人代表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卻支持關係企業出任被投資公司之董



事，實質取得經營權，此時應就整個金融集團之角度觀之，防止大型金融集團動

用旗下保險公司雄厚之資金，協助控制股東取得經營權。 

 

第二節 建議 

一、區分資金來源而異其規範 

現行保險法關於保險業資金運用之規範，並未針對不同之資金來源而異其規 

定，惟不同之資金來源具有不同之性質，一概適用相同之「資金運用項目」、「投

資比例」，恐有不盡合理之處，倘若能參考美國紐約州保險法，針對不同資金之

特性，擬訂合理之投資限制，將更符合保險實務之需求。 

（一）人身保險業、財產保險業 

在人壽保險方面，由於採取平準保費之制度，故資金運用之收益，至少必須

與預計之利息相等，否則將使現在所收取之保險費，不足以供將來給付之需。此

外，人壽保險一時須支付大量保險金之機會較少，故其資金可用作長期投資，以

獲得較大之收益。反之，財產保險其資金必須保持適當之流動性，故於資金運用

上應偏重於短期運用，以應付隨時可能支付大量保險金之需要。 

（二）自有資金、外來資金 

保險業資金包括業主權益及各種責任準備金，其中責任準備金係由要保人所

繳交之保費而提列，屬於外來資金。責任準備金與被保險人權益關係至深且鉅，

因此，監理機關必須採取嚴格之監理措施，至於自有資金則可適用較為寬鬆之限

制，以免無端扼殺保險公司獲利之機會。 

 

 

 



二、放寬保險業資金運用之限制 

監理機關應適度管理保險業投資問題，但又必須兼顧保險業資金運用的合理

空間，過度嚴苛之限制，可能損及保險公司投資績效及獲利空間。為確保投資風

險之分散，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設有個別投資對象比例之限

制，除不得超過保險業資金百分之五外，亦不得超過該發行股票之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十，事實上只需以保險公司的資金為準訂定投資上限，即可分散保險公

司投資風險，避免因投資判斷錯誤而遭受鉅額損失，影響保險公司之清償能力。

後段規定雖亦具有避免保險業介入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另一層目的，然該規定並

無法達成原先之立法目的，且受限制者唯非集團類型之保險業而已，造成小型保

險公司資金運用之阻礙，故毫無保留之實益。 

 

三、保險公司涉入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程度 

本文認為關於保險公司涉入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程度，應仿照日本保險業法 

第一百〇六條、第一百〇七條之模式，視投資對象為保險相關事業抑或非保險相

關事業，而有不同之規範。蓋保險相關事業之股票投資，因保險業與所投資之保

險相關事業，其經營特性較為接近，故投資限制可較為寬鬆，而保險公司投資非

保險相關事業，因其非屬保險經營專業之相關範疇，為顧及資金運用之安全性，

應採取較為謹慎之態度。 

 

另一方面，就資金來源而言，保險公司若有意取得經營權，則該項投資之比

例限制即應以業主權益為計算基礎，並透過風險基礎資本額制度(RBC)來監控風

險。蓋保險公司所提列之各項準備金，有一部份具有預收之性質，仍為保戶的錢，

有一部份屬於估計負債之性質，在未來有可能給付給保戶，係保險人履行其對要

保人、被保險人或受益人責任之擔保，保險公司若利用準備金來進行併購，等於

是拿保戶的錢來圖利自家公司，而損及保戶的權益。保險公司在追求公司利益的



時候，也必須兼顧保戶之權益，將自有資金與外來資金分開管理與投資，若有意

取得其他公司之經營權，應利用自有資金而非濫用保戶的錢進行併購。 

     

綜言之，為杜絕外界對於保險公司得否介入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爭議，未來

立法機關修法時，應區分保險業究係依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抑或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六條之六進行資金運用，二者所受之限制應分別處理。 

（一）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允許保險公司購買企業所發行之

股票，分享企業經營之利潤，保險業購買該公司之股票後，基於股東資格，得行

使股東表決權，並享有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本文認為，應允許保

險公司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了解、監督投資情況，保護投資利益，但對於保

險公司以取得被投資公司經營權為目的，濫用保戶資金進行併購之情況，則應加

以禁止。由於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三項規定適用之場合為保險公司之經營階

層利用「保險公司」此一法人，兼營保險法規定以外之業務，因此在現行保險法

規定下，並無適當之法律依據，必須另行立法加以限制。吾人建議，未來得授權

主管機關參考下列標準，於個案加以認定，判斷保險公司是否有濫用保戶資金進

行購併之虞，不宜採取「保險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監理模式，因中壽此一個

案引起社會疑慮，於保險法中完剝奪保險公司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之資格，蓋保

險公司可運用資金有百分之九十來自由保費所提列之準備金，保險公司有義務為

保戶看守投資情況，藉由擔任被投資公司之董事，得隨時掌握被投資公司各項重

大經營訊息。 

1.保險公司本身，或指派自然人代表擔任被投資公司董事、常務董事之席次。 

2.保險公司協助關係企業取得被投資公司董事、常務董事之席次。 

3.保險公司對於被投資公司人事、財務、業務經營有無重大影響力，是否主導被

投資公司之經營管理。 

 



4.金融集團或金融控股公司，是否動用旗下保險公司之資金，配合旗下其他子公

司之投資額度，展開集體併購。 

 

獨立董事扮演監督與顧問之重要角色，企業選聘適合的專業人才擔任獨立董

事，可以更專業的觀點，與更獨立的立場，協助管理當局作更佳的決策而避免可

能的盲點，降低錯誤決策的可能性，發揮企業「顧問」的功能。我國目前關於獨

立董事制度所存在之缺失，未來若能獲得改善，保險公司或可考慮選聘適合的專

業人才，支持其成為被投資公司之獨立董事，監督被投資公司之管理階層以避免

舞弊，並對被投資公司之經營決策提供建議。由於獨立董事係以公正、客觀、獨

立之立場執行其職務，如此之作法，亦可免除外界對於保險公司不良之觀感及質

疑。 

 

（二）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六 

    保險業與所投資之保險相關事業，因經營特性較為接近，不至影響保險業本

業經營之安全，因此對於保險公司介入被投資公司經營權之程度，法條原則上不

加以干涉，保險公司僅需符合投資上限之規定即可。既然保險業依保險法第一百

四十六條之六投資保險相關事業，得取得被投資公司之經營權，可運用之資金即

應以自有資金為限，保險業投資限額之訂定須以業主權益作為計算基礎。此外，

業主權益屬於保險業之自有資金，基於資金來源性質之不同，因此應給予不同之

投資限額，使其不受保險法第一百四十六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投資比例之限制。 

 


